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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

修  正  規  定 現  行  規  定 說       明 

四十二、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

八條規定檢附建物標

示圖申請建物所有權

第一次登記者，依該

標示圖繪製簽證人

之不同，並應檢附下

列文件： 

（一）委由開業之建築

師 繪 製 簽 證

時，應檢附該建

築師之開業證

書影本及經主

管建築機關核

發其備查之開

業印鑑資料正

本或影本，影本

應由建築師簽

註所登記之資

料或備查之印

鑑 現 仍 為 有

效，如有不實願

負法律責任，並

簽章。印鑑資料

得由申請人自

行複印，並由建

築師簽註本影

 一、本點新增。 

二、為配合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

八條及第七十八條之一規

定，得檢附由開業之建築師

或測量技師等專門職業及

技術人員依使用執照竣工

平面圖繪製及簽證之建物

標示圖申辦建物所有權第

一次登記，為順利審查該
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辦

理該業務之資格及為測

繪簽證之真意，爰增訂本

點，明定申請人應提出之

文件，以利執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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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與案附正本

（主管建築機

關核發其備查

之開業印鑑資

料正本或影本）

相符，所備查之

印鑑資料現仍

為有效，如有不

實願負法律責

任，並簽章；正

本於核對後發

還申請人。 

（二）委由開業之測量

技師繪製簽證

時，應檢附測量

技師執業執照影

本、測繪業登記

證影本及簽證報

告，影本應由測

量技師簽註本影

本與正本相符，

所登記之資料仍

為有效，如有不

實願負法律責

任，並簽章。 

 

 



 3 

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四十二點修正規定 

四十二、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八條規定檢附建物標示圖

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，依該標示圖繪製

簽證人之不同，並應檢附下列文件： 

（一）委由開業之建築師繪製簽證時，應檢附該建

築師之開業證書影本及經主管建築機關核

發其備查之開業印鑑資料正本或影本，影本

應由建築師簽註所登記之資料或備查之印

鑑現仍為有效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，並

簽章。印鑑資料得由申請人自行複印，並由

建築師簽註本影本與案附正本（主管建築機

關核發其備查之開業印鑑資料正本或影本）

相符，所備查之印鑑資料現仍為有效，如有

不實願負法律責任，並簽章；正本於核對後

發還申請人。 

（二）委由開業之測量技師繪製簽證時，應檢附測

量技師執業執照影本、測繪業登記證影本及

簽證報告，影本應由測量技師簽註本影本與

正本相符，所登記之資料仍為有效，如有不

實願負法律責任，並簽章。 

 


